
授权书 

(以公司名义登记的私家车适用) 

 

致：广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 

 

本公司(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公司注册证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)

现授权(中文姓名)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)

为本次申请的指定驾驶人，并为本公司名义登记的私家车(香港车辆牌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)

办理申请《一次性临时来往粤港小汽车及驾驶人入出境批准通知书》和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、

行驶证有关事宜。本公司同时授权第二名驾驶人(中文姓名)                   (港澳居民来往

内地通行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) 为本次申请中的另一名指定驾驶人。 

本公司已阅知有关的所有规定，并同意遵守该规定。 

 

授权公司董事签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公司印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

1.本人保证提交的资料准确、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如提供虚假资料，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

任。 

2 本人同意将提供的资料供内地相关部门审核存查。 

 

获授权的指定驾驶人（一）签署：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

 

获授权的指定驾驶人（二）签署：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



第二指定驾驶人授权书 

(以个人名义登记的私家车适用) 

 

致：广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 

 

本人(中文姓名）                (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号:                  )同意

被授权为本次申请的第二名指定驾驶人，并已阅知以下有关规定。 

1.本人保证提交的资料准确、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如提供虚假资料，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

任。 

2 本人同意将提供的资料供内地相关部门审核存查。 

 

 

签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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